
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对 2020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消除的说明 

 

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(以下简称“中兴财光

华”)审计，并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

告（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（2021）第 326032号）。审计报告日后，公司将加强成本

管理，挖掘现有业务潜力，加速子公司业务开展，全力处理历史遗留问题，积极

回收应收款项。截止本说明出具日，2020年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

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事项已消除。 

一、2020 年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  

（一）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 

如财务报表附注五、4，五、35所述，全新好公司于 2020年将持有待售资

产合伙基金转入了其他应收款-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7,858,026.85 元，

该其他应收款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已计提减值准备 5,476,887.91元，2020

年度利润表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5,476,887.91 元。2020年度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

限公司逾期未偿付，截止本报告日仍未偿付且偿付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我们

无法获取全新好公司在确定可回收性中所使用的关键假设（包括信用度、偿付率

等）相关的支持资料或实施其他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我

们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上述的“其他应收款-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”

和“信用减值损失”作出调整，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以及对相关披露的影

响。 

（二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全新好公司 2020 年度净亏损

123,038,365.96 元， 2020 年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

3,359,064.84元，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为 81.39%；如附注五、27所述，

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45,146,397.44 元，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4.3.1 条“（一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

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一亿元”规定的情形。全新好公司在附注二、2中已披露了拟



采取的改善措施，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

在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二、董事会对强调事项部分事项消除的说明 

针对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（2021）第 326032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

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事项，2021年公司通过加强成本管理，挖掘

现有业务潜力，加速子公司业务开展，全力处理历史遗留问题，积极回收应收款

项的一系列措施，全力消除不确定性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。 

根据 2022年 4月 29日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苏亚

审【2022】813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2020年年度报告中，中兴

财光华审会字（2021）第 326032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

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事项均已消除。 

特此说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 月 29日 


